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集约

利用土地资源的管理办法（试行）
京技管[2004]90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土地管理，坚持科学发展观，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开发区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规定，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开发区规划区征地范围内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开发建设，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对开发区规划区征地范围内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统一管理，开发区土地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立工业项目入区评估机制，按照投资密度、产出效益和科技含量对项目进行科学的评定和分析，鼓励“占地少、用水少、物耗少、能耗少、污染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项目入区，并通过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或重点项目调度会研究确定企业的用地规模。

第五条  项目选址时，用地单位应提供建设项目规划设计草方案、生产工艺流程、项目建设技术经济指标和建设周期等情况说明。并于3个月内向开发区规划管理部门提供规划设计方案。待用地单位规划设计方案经规划管理部门认定后，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

第六条  工业生产型项目入区购地时，项目投资总额应达到以下标准：外商投资企业不低于1000万美元，内资企业不低于8000万元人民币。对于低于以上标准的项目原则上不单独供给土地，推荐到开发区内标准工业厂房进行生产。

对符合要求在开发区内购买土地使用权的企业，购地面积应与投资总额相符，即外商投资企业每公顷用地投资总额应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内资企业每公顷用地投资总额应达到8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第七条  按照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要求确定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工业用地容积率应控制在0.8—1.5范围内（特殊产业应根据其生产工艺流程要求并通过项目会审会审查确定），对未达到容积率要求的规划设计方案，规划部门不予审批。建设项目要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工业项目的建筑密度应达到55%。鼓励企业使用地下空间，地下面积不计入容积率指标。

第八条  开发区规划范围内（不含城市绿化隔离带）统一调控绿化指标，在区域总体绿化率不低于30%的前提下，工业项目用地绿化比例不低于25%。鼓励企业建设养护公共绿地。

第九条  严格界定和控制企业配套用地。工业项目的行政办公等非生产型用房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0%。对于非生产型用房建筑面积超过总建筑面积50%的，按照公建用地核定出让地价。

第十条  工业项目的建设周期根据建设规模确定。项目建筑面积在30000平方米以内的两年内竣工；超过30000平方米的，2年内要完成总建筑面积的60%以上。

第十一条  开发区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招商部门、规划管理部门加强对入区项目用地的跟踪管理。严格控制企业预留用地。对取得规划意见书后超过规定的期限未签订预约用地协议并提供规划设计方案，或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限进行开发建设的项目，及时进行清理和清退。对于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0%的土地闲置费；签订出让合同后满2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解除出让合同，收回其土地使用权。

第十二条  开发区管委会根据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土地利用及储备情况，适时制定调整基准地价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对外公布。工业用地出让地价按地面价确定，公建、居住用地按楼面价确定。建立严格的出让地价审批程序和责任承担制度。协议出让地价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原则上不低于开发区基准地价，对于特殊项目出让地价低于开发区基准地价的，应通过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或重点项目调度会研究确定，重大项目报市政府审定。

第十三条  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逐步形成土地征用、开发、出让、收购储备统一管理的机制。对于储备用地由开发区土地整理储备分中心负责看护和利用；签订出让合同以后，由土地使用者看护并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开发利用，杜绝土地的撂荒和闲置。

第十四条  园林、绿化及项目建设临时使用土地的，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临时用地租赁合同，交纳临时用地租赁费，并且到期后要恢复地貌平整。

第十五条  开发区内经营性用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开发区城市修建性规划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开发区鼓励企业租用储备用地开展经营活动，但必须符合开发区规划和功能配套的要求。

第十六条  土地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土地资源利用的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对土地利用情况定期进行分析、研究。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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